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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會議討論案         提案機關：
環  保  局

法  務  局 

案由：為訂定「臺北市鍋爐設施程序硫氧化物排放管道排

放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案，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市固定污染源主要來自民生、商業及消費行為等

相關行業，其中鍋爐設施廣泛應用於有提供熱水或

蒸氣需求之旅館業、醫院等業者。根據本市歷年空

氣污染物排放情形統計，來自鍋爐燃料所產生之硫

氧化物，占本市硫氧化物總量約計百分之二十五，

而硫氧化物復為細懸浮微粒(以下簡稱 PM2.5)前驅污

染物之一，藉由提高硫氧化物排放管道排放標準，

亦有助減少 PM2.5排放。考量近年業者經輔導後採用

低污染燃料鍋爐數目已呈現增加趨勢，並推行本巿

使用低污染燃料及改善空氣品質之政策，爰依空氣

污染防制法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之授權，針對本市

鍋爐設施程序訂定較嚴格之硫氧化物排放管道排放

標準。 

二、本標準條文共計八條，其重點說明如下： 

(一)第一條明定本標準之授權依據。 

(二)第二條明定本標準之主管機關。 

(三)第三條明定本標準名詞及符號定義。 

(四)第四條明定硫氧化物排放管道排放標準。 

(五)第五條明定硫氧化物排放濃度及排氣量之校正

公式。 

(六)第六條明定硫氧化物之檢測方法及品質管制事

項，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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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七條明定既存污染源得申請核定改善期限。 

(八)第八條明定本標準及第四條排放標準於既存污

染源情形之施行日期。 

三、本案業經本府法務局一０五年八月十一日第六五四

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檢陳本標準訂定草案與法規影響評估報告書各一份

。 

擬辦：擬提請審議通過後，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條第

二項後段規定函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定；俟核定

後，辦理後續發布事宜及函送臺北市議會查照。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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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鍋爐設施程序硫氧化物排放管道排放標準」訂定草案 

訂  定  條  文 說  明 

名稱：臺北市鍋爐設施程序硫氧化物排放管道排放標準  

第一條  本標準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

「……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得因特殊需

要，擬訂個別較嚴之排放標準，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核定之。」明定本標準訂定

之依據。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巿政府環境保護

局（以下簡稱環保局）。 

明定本標準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標準名詞及符號定義如下： 

      一 鍋爐：指鍋爐及壓力容器安全規則第二條所

稱之鍋爐。但不包括電熱鍋爐。 

      二 鍋爐設施程序：指利用鍋爐設施之蒸氣產生

、熱媒加熱或其他燃燒、氧化程序。 

      三 新設污染源：指本標準發布日起設立之鍋爐

設施程序污染源。 

      四 既存污染源：指本標準發布日前已完成建造

明定本標準名詞及符號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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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中、完成工程招標程序或未經招標程

序已完成工程發包簽約之鍋爐設施程序污染

源。但符合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管

理辦法第三條第一項變更條件之一者，以新

設污染源論。 

      五 ppm：百萬分之一。 

      六 C：污染物排放濃度，單位為 ppm。 

      七 Cs：檢測方法測得之污染物排放濃度，單位

為 ppm。 

      八 On：排氣中含氧百分率之參考基準值，單位

為百分比。 

      九 Os：排氣中含氧百分率之實測值，單位為百

分比，如超過百分之二十，則以百分之二十

計算之。 

      十 Q：經校正或不需校正之排氣量，單位為立方

公尺／分(Nm3/min)。 

      十一 Qs：檢測方法測得之排氣量，單位為立方

公尺／分(Nm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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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市鍋爐設施程序硫氧化物(SOx，以 SO2表

示)排放管道排放標準為五十 ppm。 

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所定「固定污染源空氣污

染物排放標準」有關硫氧化物之排放標準，燃

燒過程為氣體燃料、液體燃料及固體燃料各為

一００ppm、三００ppm 及三００ppm，考量本

巿之特殊需求，爰訂定較嚴格之排放標準，明

定本巿鍋爐設施程序之硫氧化物排放管道排

放標準。 

第五條    硫氧化物之濃度計算以凱氏溫度二百七十

三度及一大氣壓下未經稀釋之乾燥排氣體積為

計算基準。燃燒過程排氣中之氧氣百分率如無特

別規定者，以百分之六氧氣為參考基準。     

          污染物排放濃度 C及排氣量 Q校正計算公式

如下： 

       C=(21-On)．Cs/(21-Os) 

       Q=(21-Os)．Qs/(21-On) 

明定本標準污染物排放濃度及排氣量之校正

公式。 

第六條    本標準相關之檢測方法及品質管制事項依

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明定本標準空氣污染物之檢測方法及品質管

制事項，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第七條    既存污染源未符合第四條規定者，得檢具其考量使用或改用燃氣系統需配合天然氣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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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氣系統種類、空氣污染物防制設施種類、構造

、效能、流程、設計圖說、設置經費及進度之空

氣污染防制計畫，向環保局申請核定改善期限，

並於改善期限屆滿前完成改善。 

          前項改善期限不得逾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

七月一日。 

埋設工程，及鼓勵本巿鍋爐設施業者使用燃氣

系統，參照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所訂「電力設施

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八條規定，明定就既

存污染源未符合第四條規定者，得向環保局申

請核定改善期限。 

第八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但第四條排放標準於

既存污染源之情形，自發布後一年施行。 

一、明定本標準之施行日期。 

二、為避免本標準一經發布施行，對於既存污

染源造成措手不及之影響，爰明定一年緩

衝期，俾既存污染源妥為因應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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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鍋爐設施程序硫氧化物排放管道排放標準訂定草案 

法規影響評估報告書 

一、 法規訂定必要性評估 

改善空氣品質是本府市政重要目標之一，PM2.5（細懸浮微粒）更是

市民高度關切議題。本市為我國政治金融中心，產業結構多為商業發

展，現存固定污染源多為民生、商業及消費行為等相關之行業，其中

鍋爐設施廣泛應用於各行業，以需要提供熱水或蒸氣之旅館業、醫院

等業者為主。依據本市歷年空氣污染物排放統計，來自鍋爐燃料燃燒

所產生 SOx（硫氧化物）占本市 SOx總量約百分之二十五，而 SOx為生

成 PM2.5的前驅污染物之一，故為減少鍋爐設施程序排放 SOx 及有助於

減少 PM2.5產生，訂定個別較嚴之 SOx排放標準實有必要。 

二、 法規替代方案審視 

本市鍋爐業者使用燃料有低硫燃油(俗稱重油)、柴油及天然氣等

三種，以產生相同熱值條件下，在排放 SOx 方面，低硫燃油是柴油5

倍、天然氣則不排放 SOx。而本府自九十六年起即著手輔導本市鍋爐

業者改用低污染燃料，惟依據一０一年至一０四年鍋爐業者 SOx 檢測

濃度，使用低硫燃油、柴油、天然氣等燃料均可符合現行三百 ppm 標

準，甚至低硫燃油鍋爐不裝設防制設備亦能符合標準，故以輔導方式

由業者自行改用低污染燃料之效果有限。本標準提高現行排放標準，

可有效淘汰使用低硫燃油鍋爐業者，促使業者使用清潔燃料，降低空

氣污染，本案無其他替代方案。 

三、 法規影響對象評估 

本標準勢將影響本市使用低硫燃油之鍋爐設施程序業者計二十家

(五十一座鍋爐)，為因應較嚴格之排放標準，既有業者之改善方式，

主要為更換燃料(由低硫燃油換成柴油或天然氣)，始可符合本標準較

嚴格之排放標準。業者可考量以替換鍋爐或更換燃燒機方式改用柴油

燃料；亦可以埋設天然氣管線及更換鍋爐之方式，選用天然氣燃料，

技術上應無困難，並有助敦促業者改用低污染燃料。又為減少衝擊，

本標準對於既有業者訂定一年緩衝期，以利改善因應。 

四、 法規成本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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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業者守法成本 

為符合本標準較嚴格之排放標準，本市使用低硫燃油之鍋爐業

者可能增加改善既有設備或燃料之成本。惟依據一０五年四月低硫

燃油與天然氣每單位熱值之價格比較約為1：0.85，已低於低硫燃

油價格；另由低硫燃油換成柴油或天然氣，將無需繳納固定污染源

SOx空氣污染防制費，亦有助減少業者負擔。 

(二) 機關執法成本 

    本標準之訂定將可促使本巿使用低硫燃油燃料之鍋爐業者改

用低污染之柴油或天然氣燃料，達成減少鍋爐設施程序空氣污染物

SOx及 PM2.5排放量之目標，不致增加本府行政作業之相關負擔與成

本。 

(三) 法規效益可否正當化其成本 

     目前使用低硫燃油、柴油、天然氣等鍋爐業者，均符合現行排

放標準。但就本巿空氣品質而言，無空氣污染物減量效益；另本府

為執行煙道檢測及油品抽測等稽查檢測，每年約需花費新臺幣（以

下同）七十二萬元(每點次三萬六千元估算)。本標準之訂定，可促

使本巿使用低硫燃油燃料之鍋爐業者改用低污染之柴油或天然氣

燃料，預估 SOx並得減量可達每年一百十一公噸、PM2.5減量達每年

五點六公噸，不僅改善空氣品質，尚能節省稽查經費，故本標準實

為最適方案。 

五、 公開諮詢程序 

本標準研擬之初，已於一０五年二月三日邀請專家學者召開諮詢

會，並酌採其審查意見，評估空氣污染物減量目標；復於一０五年三

月十一日邀請本巿相關業者召開公聽會，納入各與會代表有關規劃相

當緩衝期之意見；又於一０五年四月二十二日邀集本巿天然氣業者及

本府產業發展局召開研商會議，瞭解本巿天然氣管線設置及熱值問

題，並促請協助本巿鍋爐業者改用天然氣燃料，以符合較嚴格之排放

標準。嗣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規定，於一０五年六月十五日

刊登本府第一一０期公報進行預告七日，公開諮詢市民意見，預告期

間無反映意見。 


